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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102 年 11 月 8 日健保醫字第 1020001831 號公告 

114 年 11 月 7 日健保醫字第 1140124440 號公告修訂 

 

壹、 依據：依全民健康保險會各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總額之協議結果。 

 

貳、 目的： 

一、 鼓勵有能力、有意願之醫療院所至山地離島地區提供各項健保醫療服

務，提升當地保險對象醫療照護可近性。 

二、 藉由醫療資源之整合及社區意識之融入，全面改善山地離島地區整體健

保醫療服務品質。 

 

參、 施行期間：計畫效期 3 年。 

 

肆、 施行地區：本計畫施行地區(如附件 1)包含 50 個山地離島地區及 2 個適用

地區。 

 

伍、 預算來源：本計畫「醫事人員支援費用」、「特定醫療服務費用」、「健

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山地離島地區點值補充費用」及「評核指

標獎勵費」由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其他預算之「山地離島

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專款項目下支應；其餘醫療費用由各總額部

門預算支應。 

 

陸、 實施策略： 

一、經公告之地區，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公開徵求有意願、有能力的醫療

院所，協助整合當地的醫療院所，提出計畫之申請，提供該地區所需

之整合性醫療照護服務。 

二、計畫承作之醫療院所因應當地之醫療需求，或可協調或整合不同科別

專科醫師進行排診，提供當地居民實際需要之專科診療服務，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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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於適當地點自設醫療站，提供計畫實施地區需求之醫療服務。 

三、計畫承作醫療院所應結合當地社區照護資源，將醫療服務(如夜間門

診、夜間待診、例假日門診、專科診療、巡迴醫療、定點門診、天然

災害加診、遠距醫療、早期療育、居家醫療照護等)及其他醫療健康促

進服務（如復健治療、預防保健、衛教宣導、疾病個案管理等）提供

予最需要的保險對象，且得因地制宜，針對山地離島地區之特殊背景

或特定健康需求局部調整醫療服務模式及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之服務

內容，以改善當地特定之健康問題。 

四、計畫承作醫療院所如提供所施行地區居民緊急或重大疾病門、住診轉

診後送服務至該院所者，應予優先處理。 

 

柒、 申請資格： 

一、申請參與計畫之醫療院所須為本保險之特約醫療院所。 

二、申請參與計畫之健保特約醫療院所，須最近二年未曾涉及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以下稱特管辦法)第三十八條至第四

十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暨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違反醫事法令受衛

生主管機關停業處分或廢止開業執照處分，且經保險人核定違規者(含

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緩執行處分者)。前述未曾涉及

違規情事期間之認定，以保險人第一次核定違規函所載核定停約結束

日之次日或終約得再申請特約之日起算。惟為保障保險對象就醫權

益，如有特殊情形，得視違規情節及醫療院所提報計畫之內容，另予

考量。 

 

捌、 申請程序： 

一、申請流程：保險人分區業務組透過公開徵求，有意願申請參與計畫之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依公告之施行地區提出計畫書，經由評選程序擇

定醫療院所至當地提供醫療服務，計畫公開徵求及評選程序如附件 2。 

二、申請所需檢附文件如附件 3。 

E110545
螢光標示



3 

 

三、當年度於修訂公告日前已核定或已檢附計畫書送至保險人分區業務組

審核之計畫，得依公告前之本計畫規定辦理，並於次年度起修正計畫

書內容。 

 

玖、 計畫管理機制： 

一、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成立「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督導小

組」，負責督導、協調及評估施行地區計畫之執行。 

（一） 督導小組成員：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主管擔任小組召集人及副召

集人，並原則聘任施行地區之當地行政機關(區公所或鄉公所)代

表、衛生主管機關代表、民意代表或社區意見領袖、醫療團體代

表等，擔任督導小組委員，另視需要得有 1 名熟稔當地醫療業務

之原住民籍代表擔任。 

（二） 督導小組委員任期，同計畫執行期間；任期屆滿得續聘之；代表

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督導小組委員之聘任作

業，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統籌辦理。 

（三） 督導小組任務： 

1. 審核施行地區「計畫執行中心」所提出之計畫執行報告。 

2. 評估及反映計畫施行地區居民之實際醫療服務需求。 

3. 施行地區計畫執行情形之監督、考核。 

4. 施行地區計畫推動之協調、建議。 

（四） 督導小組委員會議：每年召開一次督導小組委員檢討會議，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督導小組委員會議，由召集人召開，並為主

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得指定督導小組委員一人為主席。 

（五） 督導小組委員會議，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須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六） 督導小組委員會議紀錄，應副知保險人；會議決議事項如涉及施

行地區計畫醫療服務項目之增列，應報保險人核定。 

（七） 施行地區計畫每年度經費未超過前一年度 15%，或施行地區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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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作醫療院所續作且新一期計畫之第一年經費未超過前一期第

三年經費 15%，授權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決行，並以換文補充方

式辦理，副知保險人。 

（八） 施行地區計畫所提供之服務項目，若已由其他機關或計畫支應

者，不得於本計畫重複編列同項經費。 

（九） 督導小組委員會議召開之行政作業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負責，分

區業務組並得派員列席督導小組委員會議。 

（十） 督導小組委員會議必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列席提供業務諮詢及

建議，並得支給出席費；該項費用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之行政費

用支應。 

（十一） 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期間以三年為期，期滿後依

據「捌、申請程序」辦理公開徵求。 

二、各計畫之承作醫療院所應成立「計畫執行中心」，負責執行計畫施行地

區醫療資源之協調整合、整體健保醫療服務提供及醫療費用分配作業。 

（一） 計畫執行中心由承作醫療院所就實際執行計畫之相關人員自行

編組成立。 

（二） 計畫執行中心任務： 

1. 每年一次應向「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督導小

組」提出計畫執行報告。 

2. 協調整合計畫實施地區醫療資源，提供整體健保醫療服務。 

3. 負責實際醫療業務之分工及醫療費用之申報、分配作業。 

 

拾、支付方式：依施行區域提供之服務給予下列支付方式等。 

一、 醫事人員支援費用：係執行本計畫所需醫事人員支援經費。如夜間門

診、夜間待診、例假日門診、專科醫師診療、巡迴醫療、定點門診、

天然災害加診等論次費用及其他因地制宜所需之醫事人員按月或按診

計費。 

（一）各項支援費用以下列金額為編列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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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夜間門診、例假日門診、專科醫師診療、巡迴醫療、定點門

診、天然災害加診等論次支援費用： 

單位：元 

院所及人員類別 
山地鄉 

(含適用地區) 
離島鄉 

承

作

單

位 

非在地醫院   

醫師 7,000 8,000 

醫事人員(護理人員、藥事人員等) 1,700 2,000 

在地醫院   

醫師 6,600 6,600 

醫事人員(護理人員、藥事人員等) 1,700 1,700 

合

作

院

所 

在地診所   

醫師 6,600 6,600 

醫事人員(護理人員、藥事人員等) 1,700 1,700 

在地衛生所   

醫師 4,000 4,000 

醫事人員(護理人員、藥事人員等) 1,700 1,700 

2. 待診論次支援費用： 

單位：元 

人員類別 
山地鄉 

(含適用地區) 
離島鄉 

醫師 2,000 2,000 

醫事人員(護理人員、藥事人員等) 1,000 1,000 

（二）其他因地制宜所需之醫事人員 (24 小時急診、駐島等)按月或按

診編列。 

（三）本項費用優先分配於第一線提供醫療照護服務之醫事人員。 

二、 特定醫療服務費用：係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下

稱支付標準)以外，應保險人指定業務或配合政策執行由本計畫支付之

費用。如：  

（一）20 歲至未滿 25 歲山地離島地區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及針對當地

特有健康問題提供之醫療服務等費用。 

（二）早期療育： 

1.承作醫療院所得評估執行地區早期療育需求，因地制宜擇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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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採「定點」或「到宅」等方式提供早期治療，並於本計畫

編列相關經費(醫事人員類別及各項復健治療支付點數以比照

支付標準第二部第四章復健治療為原則)。經本計畫同意給付之

服務，不得重複向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申請「發展遲緩兒

童社區療育據點服務實施計畫」。 

2.承作醫療院所視需求得執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稱健

康署)「兒童發展篩檢服務方案」，並依該方案相關規範辦理，

惟該方案補助之「兒童發展篩檢服務費」及「兒童發展篩檢異

常個案轉介獎勵費」(即篩檢與轉介費用)，不得於本計畫重複

編列。 

3.原依「IDS 計畫辦理早期療育作業修正說明」執行早期療育服

務，得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三）居家醫療服務： 

1.承作醫療院所提供居家醫療服務，需於計畫中說明提供服務之

醫事人員、服務項目(如居家照護、居家醫療、重度居家醫療、

安寧療護等)及預估之服務人次等。 

2.醫師及護理人員訪視費用(含行政費、雜費等成本)，比照支付

標準第五部第一章及第三章之支付點數，由本計畫專款項目經

費支應。如與支付標準第五章項目或「全民健康保險居家醫療

照護整合計畫」屬同一事實，且有性質相同給付者，不得重複

申報相關費用，經查證有重複之情事，不予受理費用申請或追

回已核發之款項。 

（四）遠距醫療服務：依「全民健康保險遠距醫療給付計畫」規範辦理；

如有特殊情形，得視當地醫療需求，報經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同

意後，提供遠距醫療服務。 

三、 健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係指為促進施行地區之健康或提升醫療

服務品質，提供該地區服務之費用。如衛教宣導、疾病個案管理、其

他促進健康照護或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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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地離島地區點值補充費用： 

（一） 適用地區：設立於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

附表六之山地離島地區及嘉義縣大埔鄉、花蓮縣豐濱鄉之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 

（二） 支用內容：適用地區之醫療費用每點點值最高補充至 1 元。 

五、 評核指標獎勵費： 

（一） 為鼓勵承作醫療院所致力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及民眾滿意度，以

提升當地保險對象醫療照護可近性。 

（二） 評核指標獎勵費以前述三項費用(即醫事人員支援費用、特定醫

療服務費用、健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實際核付金額總額之

一成為核付上限；如有一項以上評核指標未達成，應視評核指

標達成比率核付之。 

（三） 該項費用於計畫執行每滿 1 年及計畫期滿之 6 個月內，由本保

險人各分區業務組評估指標達成情形後予以核付。 

（四） 評核指標獎勵費支付方式可依各地區特性及執行難易程度局部

調整。 

 

拾壹、計畫評核指標： 

一、 本計畫評核指標如附件 4。 

二、 評核指標執行情形： 

（一） 促進預防保健及癌症防治指標由保險人每季函請健康署、口腔

健康司及疾病管制署(以下稱疾管署)提供指標數據。 

（二） 除促進預防保健及癌症防治指標外，保險人分區業務組每季定

期回報本計畫施行地區評核指標(民眾滿意度每年回報)執行情

形。 

 

拾貳、費用申報支付及審查原則： 

一、 本計畫預算支用範圍：「醫事人員支援費用」、「特定醫療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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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山地離島地區點值補充費用」、「評

核指標獎勵費」等。 

二、 申報本計畫之醫療費用，醫療費用點數申報格式欄位請依下述填報： 

（一） 各項醫療服務費用案件之「特定治療項目代號(一) ~(四)」任一

欄位應填「G9」及「山地離島地區醫療服務計畫代碼」欄位應

填寫規定代碼(如附件 5)。 

（二） 若本計畫案件同時執行其他試辦計畫(如特定疾病之醫療給付

改善試辦計畫，即特定治療項目代號 E4~E8 或 N、C、R 等)

時，則依各項試辦計畫申報規定辦理，並於「特定治療項目代

號(二) ~(四)」任一欄位填「G9」。 

三、 有關保險人行政協助之代辦業務申報，請依下列相關規範辦理，並

於案件之「特定治療項目代號(一)~(四)」任一欄位填報「G9」： 

（一） 預防保健服務：請依衛生福利部『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

服務注意事項』辦理，如該注意事項未規定者，適用或比照全

民健康保險相關法令之規定，其費用由健康署公務預算支應，

案件分類請申報 A3。另 20 歲至未滿 25 歲山地離島地區婦女

子宮頸抹片檢查則由本計畫經費支應。 

（二） 流感疫苗接種：請依疾管署相關疫苗接種計畫辦理，其費用由

該署公務預算支應，案件分類請申報 D2。 

（三） 戒菸服務：請依健康署「戒菸服務補助計畫」辦理，其費用由

該署公務預算支應，案件分類請申報 B7。 

四、 執行計畫之醫療院所可依醫療服務提供情形申報費用(即上述所指

「特定治療項目代號(一)~(四)」任一欄位填報「G9」之案件)，該類

案件並依院所之權屬別歸入所屬總額部門別且每點以一元支付。 

五、 本計畫申報之門診診察費不列入門診合理量計算。 

六、點值結算方式：本計畫預算除「評核指標獎勵費」於年度結束後核

付外，其餘按季均分，優先支應「醫事人員支援費用」、「特定醫

療服務費用」、「健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每點支付金額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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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付；其次支應「山地離島地區點值補充費用」，依該區每點支

付金額最高補至 1 元之點值差值，如預算不足時，以折付比例(折付

比例=預算/加總山地離島各醫事機構點值補充費用)撥付。若有結

餘，再流用至下季。 

 

拾參、相關規範： 

一、執行計畫之醫療院所如於當地發現未納保民眾，應填具「全民健康保

險山地離島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關懷弱勢服務個案登記表」(如附

件 6)，併同每月申報費用表單通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以協助納保。

保險對象就醫時，如有首次加保、遺失補發或換卡等未及領卡情事，

應先行提供所需的醫療照護服務，並填具健保卡例外就醫名冊(如附

件 7)自存備查。 

二、 執行計畫之醫療院所如發現經濟困難無力繳納健保費之弱勢民眾，應

協助其至本署全球資訊網「弱勢民眾通報平台」通報，以提供分期繳

納、無息紓困基金貸款等欠費協助。 

三、 執行計畫服務內容時，須配合健保卡上傳作業相關規定如下： 

（一） 應查驗病人之健保卡(含虛擬(行動)健保卡) 及身分證明文件，

逐次於健保卡登錄就醫紀錄，並於 24 小時內上傳備查；但有不

可抗力或因特殊情況經保險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醫療院所得使用「居家輕量化 APP」，或以藍牙讀卡機取代健保

IC 卡專屬讀卡機、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取代筆記型電腦讀取健

保卡(含虛擬(行動)健保卡)。 

（三） 若因設備或網路連線異常，於費用申報時填寫就醫序號異常代

碼 F000 或 F00B(居家輕量藍牙方案之離線認卡)申報。 

（四）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

方案」所定「鼓勵提供虛擬(行動)健保卡服務獎勵」條件者，

得另申請該方案之獎勵金。 

四、 部分負擔收取：本計畫施行地區部分負擔應依據「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E11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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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免自行負擔費用辦法」辦理；適用地區之門(急)診基本部分負擔

比照西醫基層診所收取，若為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

所訂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條件之施行地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第六十條規定，部分負擔得予減免 20%。 

五、 退場機制： 

(一)執行計畫之醫療院所於計畫執行期間涉及特管辦法第三十八條

至第四十條中各條所列違規情事之一或違反醫事法令受衛生主

管機關停業處分並依特管辦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五條停約或

終約者(含行政救濟程序進行中尚未執行或申請暫鍰處分者)，應

於第一次處分函上所載停約日起終止參與本計畫，惟為保障保險

對象就醫權益，如有特殊情形得視違規情節及醫療院所提供本計

畫服務之成效，可另予考量。 

(二)倘經終止參與計畫為承作醫療院所，應依據「捌、申請程序」重

新辦理公開徵求，承接之醫療院所計畫迄日為原承作醫療院所施

行迄日；評選作業期間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協調其他健保特約醫

療院所暫行提供本計畫之服務。 

(三)倘經終止參與計畫為執行計畫之其他醫療院所，得另尋求健保特

約醫療院所合作，並經保險人同意後繼續執行本計畫。 

六、 執行計畫服務內容時，應將「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服務」

之標誌或海報及提供服務日期、時間，揭示服務地點之明顯處。 

七、 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與承作計畫院所得經雙方合議下修正施行期間。 

八、 申請本計畫之醫療院所若經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審查不同意或終止

辦理者，得於收受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保險人各分區業務組申

請複核，但以一次為限。 

九、 本計畫由保險人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如屬執行面之修正，

由保險人逕行修正公告。 

拾肆、附錄：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就醫民眾滿意度調查項目及

分類方式。 

 

E110545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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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施行地區一覽表 

分區業

務組別 
縣(市)別 山地鄉(區)及適用地區 離島鄉(島) 

臺北 

 

宜蘭縣 大同鄉、南澳鄉  

新北市 烏來區  

金門縣  
金城鎮、金寧鄉、金沙鎮、

烈嶼鄉、金湖鎮、烏坵鄉 

連江縣  
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

東引鄉 

北區 

 

桃園市 復興區  

新竹縣 尖石鄉、五峰鄉  

苗栗縣 泰安鄉  

中區 

臺中市 和平區  

南投縣 信義鄉、仁愛鄉  

南區 嘉義縣 阿里山鄉、**大埔鄉  

高屏 

 

高雄市 茂林區、桃源區、那瑪夏區 
旗津區東沙島、南沙太平

島 

屏東縣 

三地門鄉、霧台鄉、瑪家鄉、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獅

子鄉、牡丹鄉 

琉球鄉 

澎湖縣  
馬公市、湖西鄉、西嶼鄉、

白沙鄉、望安鄉、七美鄉 

東區 

花蓮縣 
秀林鄉、萬榮鄉、卓溪鄉、 

**豐濱鄉 
 

臺東縣 
海端鄉、延平鄉、金峰鄉、達

仁鄉 
蘭嶼鄉、綠島鄉 

小計 
31 個【29 個山地鄉(區)；2 個

適用地區】 
21 個【21 個離島鄉(島)】 

註：**適用地區：比照本計畫提供因地制宜之醫療服務及相關規定辦理，惟門(急)診基本部
分負擔比照西醫基層診所收取，若為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四十三條第四項所訂醫療
資源缺乏地區條件之施行地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六十條規定，部分負擔
得予減免 2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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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公開徵求及評選作業程序 

一、 緣由：為公正遴選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承作醫療院所，辦理公開徵求評選作業。 

二、 目的：遴選提供優質照護計畫之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

提升計畫承作醫療院所。 

三、 承辦單位：保險人分區業務組。 

四、 計畫執行地區：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縣(市)○○鄉(區)。 

五、 公告及申請程序 

（一） 公告方式：透過保險人全球資訊網站/公告。 

（二） 公告內容 

1. 承作院所：本保險特約醫療院所 

2.計畫執行地區：○○縣(市) ○○鄉(區)  

3.計畫執行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4.計畫書撰寫格式及內容 

（三） 公告時間：公告天數 30 天(公告日○年○月○日至○年○月○日)。 

（四） 計畫書收件截止日期：公告截止日（郵戳或現場收件日為憑）。 

六、 評選作業程序 

(一) 成立評選小組 

1.為求公平公正原則，由學者、計畫執行地區督導單位及分區業務組

派員擔任評選委員，由 6 至 10 名組成評選小組，並視需要有 1 名

熟稔當地醫療業務之原住民籍代表。委員預定名單如下： 

(1) 熟稔山地離島之健保計畫案之專家、學者 1~3 位。 

(2)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1 人。 

(3) 施行區域之行政、衛生主管機關 1~2 人。 

(4) 施行區域所轄分區業務組相關主管 3 人。 

(5) 得視需要有 1 名熟稔當地醫療業務之原住民籍代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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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員遴聘作業時程，於計畫書收件截止日後，參加徵求醫療院所超

過 1 家以上時再予辦理。如只有原承作醫療院所 1 家參加徵求，該

醫療院所則視為當然承作醫療院所，不辦理遴選作業事宜，僅就該

院所提出之計畫予以書面審核並核定。 

(二) 遴選作業方式：依評選項目進行評分（括號內為配分比例） 

1.基本資料審核（35%）：醫療院所規模、願景、承作 IDS 計畫之經

驗。 

2.書面審核（35%）：計畫書撰寫內容合理性及可執行性。 

3.面談審核（30%）：計畫提報單位簡報並接受審核委員提問。 

(三) 評選結果公布：以書面公文發布評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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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書撰寫參考格式 

書寫格式：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Ａ４版面，楷書 14 號字型，橫式書寫。 

計畫封面： 

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一、 計畫名稱：○○縣(市)○○鄉(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二、 計畫執行中心：○○醫療院所 

三、 提供醫療服務單位：○○醫院、○○衛生所、○○診所… 

四、 計畫執行期間：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 

目錄： 

計畫本文： 

至少包含下列章節內容 

壹、前言 

請敘述計畫產生之背景，包括計畫實施地區問題狀況、政策或法令依據

等。 

貳、計畫目的 

請分點具體列述計畫所要達成之目標。 

參、計畫實施地區 

請簡明敘述計畫實施地區行政區域名稱。 

肆、計畫實施地區現況分析 

本章請依下列五節分別具體列述相關內容。 

一、 行政區劃分及人口分布 

請具體詳述計畫實施地區行政區劃分情形及面積、戶籍人口數及其

性別年齡別分布情形、老年人口比率、原住民族別及所占人口比

率、納保人口數及納保率等，並提供相關統計表(至少須提供表 1)。 

二、 地理環境概況及交通情形 

請簡要敘述計畫實施地區地理環境概況（並檢附簡要地圖）、當地

對外交通情形、當地距最近醫院所需車程時間等。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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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地醫療資源現況 

請詳述計畫實施地區所有現存各類醫事服務機構及醫事人員情

形，尤其衛生所部分請詳述所有衛生室分布地點及目前常駐醫事人

員情形。 

四、 當地待加強之醫療服務 

請依前述各章節現況資料及歷來衛生局所、當地民眾、民意代表或

醫療團體反映意見敘述計畫實施地區待加強之醫療服務項目。 

伍、計畫執行內容 

  本章分別具體列述相關內容。 

一、 計畫整體架構（可用圖示） 

請以圖示方式表達整合醫療服務計畫架構，並作簡要說明。 

二、 醫療服務：(如夜間門診、夜間待診、例假日門診、專科診療、巡迴

醫療、定點門診、天然災害加診、遠距醫療、早期療育、居家醫療

照護等)，請分項詳述提供之項目及內容，包括各診療地點、預計

醫師、護理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之人數、專科醫療照護科別、醫療

次數等。 

三、 其他照護服務：請分項詳述如何結合當地社區照護資源，將其他照

護服務（如居家照護、復健治療、預防保健、衛教活動、疾病個案

管理等）提供予保險對象及如何針對山地離島地區之特殊背景或特

定健康需求作局部調整醫療服務及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之服務內

容，以改善當地特定之健康問題。 

四、 山地離島鄉居民緊急或重大疾病門、住診轉診後送服務至承作醫療

院所之優先處理作業流程。 

陸、財務計畫 

本章請以表列方式說明每月各項計畫經費金額及計算基礎。 

一、 「醫事人員支援費用」：如夜間門診、夜間待診、例假日門診、專

科醫師診療、巡迴醫療、定點門診、天然災害加診等論次費用及其

他因地制宜所需之醫事人員按月或按診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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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定醫療服務費用」：如 20 歲至未滿 25 歲山地離島地區婦女子

宮頸抹片檢查及針對當地特有健康問題提供之醫療服務、早期療

育、居家醫療服務、遠距醫療服務等費用。 

三、 「健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如衛教宣導、疾病個案管理、其

他促進健康照護或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之費用。 

四、 評核指標獎勵費以前述三項費用(即醫事人員支援費用、特定醫療服

務費用、健康照護促進及品質提升費)實際核付金額之一成為核付上

限；如有一項以上評核指標未達成，應視評核指標達成比率核付之。 

五、 本計畫財務計畫表格式如表 2。 

柒、經費核付方式 

請說明保險人與計畫執行中心及計畫執行中心與各提供醫療服務單位

間之經費核付方式暨費用申報須檢送之相關資料等。 

捌、追蹤與評估 

請敘述民眾滿意度調查之時程及作業方式、計畫執行中心須接受督導小

組監督管理等事項。 

玖、預期效益 

請表列敘述計畫之實施預期將對該地區達成之效益，請依據附件 4 詳列

計畫擇定評核指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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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至少須提供之統計表及其格式： 

戶籍人口性別及年齡別分布表 

○○鄉人口性別及年齡別分布表 

 男性 女性 小計 比率 

０歲至４歲     

５歲至９歲     

１０歲至１４歲     

１５歲至１９歲     

２０歲至２４歲     

２５歲至２９歲     

３０歲至３４歲     

３５歲至３９歲     

４０歲至４４歲     

４５歲至４９歲     

５０歲至５４歲     

５５歲至５９歲     

６０歲至６４歲     

６５歲至６９歲     

７０歲至７４歲     

７５歲至７９歲     

８０歲以上     

合計     

資料期間及資料來源：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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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財務計畫表 

支付類別 支付項目 醫事人

員類別 

醫事人

員人數 

診次費

用(A) 

時段

(診別) 

申請總次數

(每月)(B) 

地點及診次

(每月) 

說明 其他費用

(C) 

每月支付金額

(A+C)*B 

一、醫事人員支援

費用 

(範例) 

專科門診 

(範例) 

醫師 

(範例) 

1 

 (範例) 

上午診 

(範例) 

60 

(範例) 

A 衛生所 11

診次、B 衛生

所 11 診次 

   

(範例) 

護理人

員 

(範例) 

1 

 (範例) 

上午診 

(範例) 

60 

    

二、特定醫療服務

費用 

          

三、健康照護促進

及品質提升

費 

          

四、評核指標獎勵費 

 

註：上開財務計畫表得依實際編列情形增減項目填列。

表 2 

 



19 

 

 

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評核指標 

指標名稱 指標定義 預期目標值設定原則 占率 

民眾滿意度(必選) 問卷調查中「對整體醫療服務改善

計畫之滿意度」一項，「非常滿意」

＋「滿意」二項合計所占百分比。 

依計畫實施地區目前

執行情形，由保險人

分區業務組與計畫執

行中心協議訂定。 

10% 

IDS 執行情形(如針對當

地特有健康問題提供專

業醫療保健服務之目標

是否達成，必選)  

依該專業醫療保健服務內容個別訂

定(如夜間門診、夜間待診、巡迴醫

療、定點門診、專科門診診次等） 

依計畫實施地區目前

執行情形，由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與計畫執行

中心協議訂定。 

15% 

提 

升 

醫 

療 

照 

護 

指 

標 

居家醫療照護服務

案件數(自選) 

實際執行居家醫療照護服務案件數

合計/符合支付標準第 5 部第 1 章通

則二所定居家照護或第 5 部第 3 章

通則二所定安寧居家醫療或居家醫

療整合照護計畫收案條件之案件數

合計 

(居家醫療照護定義：包括居家醫療

照護整合計畫或支付標準第 5部第 1

章通則二所定居家照護或第 5部第 3

章通則二所定安寧居家醫療) 

依計畫實施地區目前

執行情形，由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與計畫執行

中心協議訂定。 

四項至少

選二項，合

計 20%，占

率授權分

區與計畫

執行中心

協議訂定 

專科服務利用率

(自選) 

專科門診每月平均就診人次/計畫前

一年專科門診每月平均就診加成人

次 

衛教宣導活動 (自

選) 

實際提供衛教宣導活動次數/計畫所

定衛教宣導活動次數 

長期照護轉介 (自

選) 

轉介長期照護需求成功之個案數/發

現長期照護需求之個案數 

促 

進 

預 

防 

保 

健 

指 

標 

成人預防保健受檢

率(必選) 

分子：計畫實施地區 40 歲以上民眾

利用成人預防保健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 40 歲至 64 歲

保險人口數/3＋計畫實施地

區 65 歲以上人口數 

依計畫實施地區目前

執行情形，由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與計畫執行

中心協議訂定。 

三項至少

選二項，合

計 20%，占

率授權分

區與計畫

執行中心

協議訂定 

65 歲以上老人流

感注射率(自選) 

分子：計畫實施地區 65 歲以上民眾

(含長期照顧等機構受照顧

者)接種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

數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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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指標定義 預期目標值設定原則 占率 

B、C 型肝炎篩檢率

(自選) 

分子：分母中接受 B 、 C 型肝炎檢

查(醫令代碼 L1001C)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符合健康署補

助 B 、C 型肝炎篩檢者之人

數，且排除曾接受 B 型肝炎

及 C 型肝炎之相關檢驗者。 

癌 

症 

防 

治 

指 

標 

大腸癌篩檢率 (必

選) 

分子：計畫實施地區 50-70 歲鄉民近

2 年接受大腸癌篩檢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 50 歲至 70 歲

以上人口數 

依計畫實施地區目前

執行情形，由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與計畫執行

中心協議訂定。 

合計 25%， 

占率授權

分區與計

畫執行中

心協議訂

定 

乳癌篩檢率(必選) 分子：計畫實施地區 45-69 歲女性近

2 年乳癌篩檢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 45-69 歲女性人

口數 

子宮頸癌篩檢率

(必選)  

分子：計畫實施地區 30-69 歲以上女

性民眾子宮頸抹片篩檢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 30-69 歲以上女

性人口數 

口腔癌篩檢率 (必

選) 

分子：計畫實施地區當年度接受口腔

癌篩檢服務之人數 

分母：計畫實施地區 30 歲以上近 4

年提供口腔癌篩檢服務之平

均人數。 

配合重要政策業務推動

或提供特殊服務，如當

地特定疾病個案管理、

常規提供牙科門診(含具

備治療椅及X光設備等) 

(自訂) 

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與計畫執行中

心協議訂定。 

依計畫實施地區目前

執行情形，由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與計畫執行

中心協議訂定。 

合計 10%， 

項目數及

占率授權

分區與計

畫執行中

心協議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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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代碼表 

分區業務組別 
實施地區 

(以鄉為單位) 
計畫代碼(10 碼) 

臺北 

大同鄉 A 09103 3411 

南澳鄉 A 09103 3412 

烏來區 A 09106 3129 

金城鎮 A 09108 9001 

金寧鎮 A 09108 9004 

金沙鎮 A 09108 9002 

金湖鎮 A 09108 9003 

烈嶼鄉 A 09108 9005 

烏坵鄉 A 09205 9006 

南竿鄉 A 09103 9101 

北竿鄉 A 09103 9102 

莒光鄉 A 09103 9103 

東引鄉 A 09103 9104 

北區 

復興區 B 09209 3213 

尖石鄉 B 09205 3313 

五峰鄉 B 09209 3314 

泰安鄉 B 09111 3518 

中區 

和平區 C 09201 3621 

仁愛鄉 C 09201 3813 

信義鄉 C 09201 3812 

南區 
阿里山鄉 D 09205 4018 

大埔鄉 X 09207 4017 

高屏 

桃源區 E 09203 4226 

那瑪夏區 E 09203 4227 

茂林區 E 09203 4225 

來義鄉 E 09205 4330 

三地門鄉 E 09205 4326 

霧台鄉 E 09205 4327 

瑪家鄉 E 09205 4328 

牡丹鄉 E 09201 4333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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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業務組別 
實施地區 

(以鄉為單位) 
計畫代碼(10 碼) 

高屏 

春日鄉 E 09205 4331 

獅子鄉 E 09205 4332 

泰武鄉 E 09201 4329 

琉球鄉 E 09201 4322 

白沙鄉 E 09211 4403 

馬公市 E 09211 4401 

望安鄉 E 09211 4405 

七美鄉 E 09211 4406 

湖西鄉 E 09211 4402 

西嶼鄉 E 09211 4404 

東沙、南沙 X 09102 0210 

東區 

豐濱鄉 X 09305 4508 

秀林鄉 F 09104 4511 

萬榮鄉 F 09211 4512 

卓溪鄉 F 09101 4513 

延平鄉 F 09109 4612 

海端鄉  F 09209 4613 

金峰鄉 F 09011 4615 

達仁鄉 F 09101 4614 

綠島鄉 F 09111 4611 

蘭嶼鄉 F 09207 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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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      分區業務組         山地離島地區 

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關懷弱勢服務個案登記表 
編號：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性別 男 身分證號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個
案
狀
況
及
需
求
（
醫
療
院
所
填
寫
） 

情況分類 □未加保  □欠費  □無健保 IC 卡  □情況不明 

健康狀況 □罹患慢性病           □罹患急性病            □其他         

特殊身分 

□孤獨無依老人□弱勢兒童□低收入戶□重大傷病或重度殘障者 

□身心障礙者(中輕度) □單親且獨自扶養未成年子女(孫子女) 

□外籍(大陸)配偶□原住民□失業 

家庭狀況 □父母(夫妻)離異   □家庭失和     □主要工作者重病(傷) 

經濟狀況 □家暴、棄養、重大變故            □其他               

就醫迫切性 □需門診追蹤治療   □需住院治療   其他：              

需求 

(務必填寫) 

＊＊請簡述個案現況問題及希望協助之處＊＊ 

 

 

 

 

通報院所 

/單位 
 

連絡 

人員 
 

電話  

傳真 
 

加
保
情
形
及
協
助
方
式 

（
保
險
人
填
寫
） 

投保 

狀況 

未在保（最後轉出日：                       ） 

在保中（在保單位：                         ） 

欠費 

情形 



無 



有 

移送中，欠費金額：                欠費月份： 

未移送(含已取得債証)欠費金額：       欠費月份： 

協助方式 

□查詢加保及欠費情形 

□辦理加保 

□申辦健保 IC 卡 

□協助辦理分期攤繳 

□協助辦理紓困基金貸款 

□轉介慈善單位協助 

□愛心專戶補助 

□個案認養 

□其他：                 

為掌握處理時效，請儘速通報保險人分區業務組，以利及時提供相關協助！！ 

全民健康保險            分區業務組聯絡窗口：承保        科          

  TEL：()            FAX：()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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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例外就醫名冊 

特約醫療院所名稱：                    特約醫療院所代號：                

就醫日期 就醫類別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 連絡電話 無健保原因 

 
門、急診             

住院 
   

公： 

宅： 

手機： 

已加保未領到卡              

遺失、毀損換發期間 

因災害導致健保卡遺
失或毀損 

 
門、急診             

住院 
   

公： 

宅： 

手機： 

已加保未領到卡              

遺失、毀損換發期間 

因災害導致健保卡遺
失或毀損 

 
門、急診             

住院 
   

公： 

宅： 

手機： 

已加保未領到卡              

遺失、毀損換發期間 

因災害導致健保卡遺
失或毀損 

 
門、急診             

住院 
   

公： 

宅： 

手機： 

已加保未領到卡              

遺失、毀損換發期間 

因災害導致健保卡遺
失或毀損 

 
門、急診             

住院 
   

公： 

宅： 

手機： 

已加保未領到卡              

遺失、毀損換發期間 

因災害導致健保卡遺
失或毀損 

 
門、急診             

住院 
   

公： 

宅： 

手機： 

已加保未領到卡              

遺失、毀損換發期間 

因災害導致健保卡遺
失或毀損 

註： 

1.本表由醫療院所自存備查，併同保險對象所持例外就醫之證明文件影本，至少應保

存 2 年。 

2.本表請院所自行印製使用。 

3.門診、住院醫療費用點數清單就醫序號代碼：已加保未領到卡、遺失、毀損換發期間或因

災害導致健保卡遺失或毀損請填 C001。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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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就醫民眾滿意度調查項目及分類方式 

 

項目 
非常滿意

% 

滿意 

% 

普通 

%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 

門診醫療服務可用性  

  門診時間      

  門診地點      

  門診次數      

  門診科別      

醫療服務適度性  

  候診時間      

  看診時間      

  給予之藥物、檢查或處置      

  預防保健、衛教活動服務      

醫療服務接受性  

  醫療設備      

  醫師服務態度      

  護理人員服務態度      

  其它人員服務態度      

對當地醫療院所提供之服務      

對整體醫療服務      

調查樣本數：                        占計畫實施地區人口比例： 

 

項目 有％ 沒有差別％ 

IDS 計畫之實施，對您就醫

方便性有無幫助？ 
  

IDS 計畫之實施，您對全民

健保有無更為滿意？ 
  

調查樣本數：                        占計畫實施地區人口比例： 

附錄 




